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藏农院人字〔2021〕8号

关于印发《西藏农牧学院关于进一步规范
教授副教授为本专科生上课的规定》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、部、所，各职能部门：

现将《西藏农牧学院关于进一步规范教授副教授为本专科生上课的规定》印发给你们，请严格遵照执行。
西藏农牧学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6月17日

西藏农牧学院关于进一步规范教授
副教授为本专科生上课的规定
本科教学是学校的中心工作，教授、副教授作为学校教学科研工作的中坚力量积极参与本科教学，对提升学校整体教学质量，更好促进学生成长成才具有重要作用。为贯彻教育部《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》（教高〔2018〕2号）、《关于狠抓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落实的通知》（教高函〔2018〕11号）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规范教授、副教授为本科生上课等工作，结合我校实际情况，制定本规定。

1．教授、副教授为本科生上课是教育部的一项明确要求，是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一项基本制度，是提高学校本科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。承担本科教学任务是学校教师聘任的基本条件，教学工作是教师考核的首要内容。教育部《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教高〔2019〕8号）文件明确，高等学校要严格执行教授、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制度，连续三年不承担本科课程的教授、副教授，转出教师系列。 

2．根据《西藏农牧学院教师课时量计算及超课时补助发放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藏农院字〔2019〕57号），我校专职教授每学年至少为本专科生授课130学时，专职副教授每学年至少为本专科生授课160学时，管理岗位教授、副教授可依据有关文件进行减免，但仍需为本专科生上课。

3．教务处、各学院（部）应积极为教授、副教授上课创造条件，并做好各项教学考核工作。学校教学督导委员会负责对教授、副教授授课情况进行日常监督检查，并于每学年结束时面向全院公布教授、副教授上课情况。

4．对拒绝接受教学任务或连续2学期不讲授任何本科课程的教授、副教授，学院将直接按岗位聘用考核不合格处理，情节严重的予以转岗或解聘专业技术职务。

5．学校严禁教授、副教授通过挂名上课或请人长期代课等方式变相为本专科生授课。对上述行为，一经发现学校将严肃处理，情节严重的予以转岗或解聘专业技术职务。

6．以科研工作为主（高原生态研究所、理化分析与生物技术中心）的教授、副教授，各学院（部）、各单位要通过开设选修课等多种形式，为其创造授课条件。

7．对因特殊原因不能主讲本专科生课程的教授、副教授，由本人向所在业务单位提出书面申请，单位审查，教务处同意，主管校领导审批、人事处备案。

8．未经学校批准，不承担本专科生课程且未完成标准工作量的教授、副教授，不得推荐参加学院各类人才支持计划、学习、培训、出国考察及先进评选；当年不得晋升高一级专业技术职务或参加研究生导师的遴选；并扣发相应工资。

9．教授、副教授应高度重视本专科教学工作，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做好教学与教学研究工作，要在教学改革、课程建设、实验室建设、教材建设、教学方法与手段等方面发挥示范作用，作出应有贡献。

10．本规定由人事处、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11．本规定自发文之日起执行，原相关规定同时废止。

西藏农牧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6月17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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